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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釋 文 

  警察勤務條例規定警察機關執行勤務之編組及分工，並對執行

勤務得採取之方式加以列舉，已非單純之組織法，實兼有行為法之

性質。依該條例第十一條第三款，臨檢自屬警察執行勤務方式之一

種。臨檢實施之手段：檢查、路檢、取締或盤查等不問其名稱為何

，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行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

權等甚鉅，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臨檢之要件、程

序及對違法臨檢行為之救濟，均應有法律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

障人民自由權利之意旨。 
  上開條例有關臨檢之規定，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不顧時間、地

點及對象任意臨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立法本意。除法律另

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行場所之臨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

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

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宅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臨

檢則須以有相當理由足認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

均應遵守比例原則，不得逾越必要程度。臨檢進行前應對在場者告

以實施之事由，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行人員之身分。臨檢應於現

場實施，非經受臨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臨

檢人將有不利影響或妨礙交通、安寧者，不得要求其同行至警察局

、所進行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理者外，身分

一經查明，即應任其離去，不得稽延。前述條例第十一條第三款之

規定，於符合上開解釋意旨範圍內，予以適用，始無悖於維護人權

之憲法意旨。現行警察執行職務法規有欠完備，有關機關應於本解

釋公布之日起二年內依解釋意旨，且參酌社會實際狀況，賦予警察

人員執行勤務時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俾對人民自由與警察自身安

全之維護兼籌並顧，通盤檢討訂定，併此指明。 



  解釋理由書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遭受不法侵害，經依法定程

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發生有牴觸憲

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所謂裁判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係指法令之

違憲與否與該裁判有重要關聯性而言。以刑事判決為例，並不限於

判決中據以論罪科刑之實體法及訴訟法之規定，包括作為判斷行為

違法性依據之法令在內，均得為聲請釋憲之對象。就本聲請案所涉

之刑事判決而論，聲請人（即該刑事判決之被告）是否成立於公務

員依法執行職務時當場侮辱罪，係以該受侮辱之公務員當時是否依

法執行職務為前提，是該判決認定其係依法執行職務所依據之法律

－警察勤務條例相關規定，即與該判決有重要關聯性，而得為聲請

釋憲之客體，合先說明。 
  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之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

安全，防止一切危害，促進人民福利。第三條關於警察之勤務制度

定為中央立法事項。警察勤務條例第三條至第十條乃就警察執行勤

務之編組、責任劃分、指揮系統加以規範，第十一條則對執行勤務

得採取之方式予以列舉，除有組織法之性質外，實兼具行為法之功

能。查行政機關行使職權，固不應僅以組織法有無相關職掌規定為

準，更應以行為法（作用法）之授權為依據，始符合依法行政之原

則，警察勤務條例既有行為法之功能，尚非不得作為警察執行勤務

之行為規範。依該條例第十一條第三款：「臨檢：於公共場所或指

定處所、路段，由服勤人員擔任臨場檢查或路檢，執行取締、盤查

及有關法令賦予之勤務」，臨檢自屬警察執行勤務方式之一種。惟

臨檢實施之手段：檢查、路檢、取締或盤查等不問其名稱為何，均

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行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

甚鉅。人民之有犯罪嫌疑而須以搜索為蒐集犯罪證據之手段者，依

法尚須經該管法院審核為原則（參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

第一百二十八條之一），其僅屬維持公共秩序、防止危害發生為目

的之臨檢，立法者當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任意實施之本意。是執行各



種臨檢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實施臨檢之要件、程序及

對違法臨檢行為之救濟，均應有法律之明確規範，方符憲法保障人

民自由權利之意旨。 
  上開條例有關臨檢之規定，既無授權警察人員得不顧時間、地

點及對象任意臨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之立法本意。除法律另

有規定（諸如刑事訴訟法、行政執行法、社會秩序維護法等）外，

警察人員執行場所之臨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理

判斷易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

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宅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臨檢則須以有

相當理由足認其行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

例原則，不得逾越必要程度，儘量避免造成財物損失、干擾正當營

業及生活作息。至於因預防將來可能之危害，則應採其他適當方式

，諸如：設置警告標誌、隔離活動空間、建立戒備措施及加強可能

遭受侵害客體之保護等，尚不能逕予檢查、盤查。臨檢進行前應對

受臨檢人、公共場所、交通工具或處所之所有人、使用人等在場者

告以實施之事由，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行人員之身分。臨檢應於

現場實施，非經受臨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

臨檢人將有不利影響或妨礙交通、安寧者，不得要求其同行至警察

局、所進行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理者外，身

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離去，不得稽延。前述條例第十一條第三款

於符合上開解釋意旨範圍內，予以適用，始無悖於維護人權之憲法

意旨。又對違法、逾越權限或濫用權力之臨檢行為，應於現行法律

救濟機制內，提供訴訟救濟（包括賠償損害）之途徑：在法律未為

完備之設計前，應許受臨檢人、利害關係人對執行臨檢之命令、方

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利益情事，於臨檢程序終結前，向執

行人員提出異議，認異議有理由者，在場執行人員中職位最高者應

即為停止臨檢之決定，認其無理由者，得續行臨檢，經受臨檢人請

求時，並應給予載明臨檢過程之書面。上開書面具有行政處分之性

質，異議人得依法提起行政爭訟。現行警察執行職務法規有欠完備

，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年內依解釋意旨，且參酌社會

實際狀況，賦予警察人員執行勤務時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俾對人



民自由與警察自身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通盤檢討訂定，併此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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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李０富聲請書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為臺灣士林地方法院八十七年度易更字第五號判決、臺灣

高等法院八十八年度上易字第八八一號判決，就聲請人即被告

違反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項乙案，所為之第一審、第二審確

定判決於適用法律時所引用之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第三款及

第二款規定，發生牴觸憲法第八條、第二十三條之疑義，爰依

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聲請解釋，並宣

告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規定違憲而無

效。 
貳、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緣聲請人李０富於民國八十七年一月十五日晚間九時五分

，行經台北市重陽橋時，因台北市政府警察局保安大隊在該處

執行道路臨檢勤務，見聲請人夜間獨自一人行走，即要求聲請

人出示身分證件檢查遭聲請人拒絕，警員即強行搜索聲請人身

體，聲請人一時氣憤以三字經辱罵警員。案經臺灣士林地方法

院八十七年度易更字第五號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八十八年度上

易字第八八一號刑事判決（附件一），以聲請人係於警員依警

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第三款「依法」執行職務時，當場侮辱公

務員，而被認定其行為該當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項之於公務

員依法執行職務時當場侮辱罪，而處以拘役。惟警察勤務條例

第十一條第三款及第二款內容涉及警察之盤查權及人身自由之



限制，而有違反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精神及憲法第二十三

條比例原則之虞，故聲請大法官就系爭憲法疑義加以解釋，並

宣告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違憲。 
參、聲請解釋憲法之理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立場與見解 

一、按盤查權係國家公權力之行使，主要目的在於防止危害與

刑事訴追，其實質內容包括攔阻、詢問、令當事人交付應

攜帶之證明文件以便查驗，甚至警察得行使直接強制和及

時強制，手段包括物之搜索、人之搜索、鑑識措施等，皆

為必要時得採取之措施（附件二，第九五頁）。此等行為

既限制人身自由，則自應遵守前揭憲法精神，而所謂「依

法定程序」，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不問其是

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之程序，須以法

律規定，其內容更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

定相關之條件，此觀之司法院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理由書

可知。 
二、查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警察勤務方式如

左：臨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路段，由服勤人員擔

任臨場檢查或路檢，執行取締、盤查及有關法令賦予之勤

務。」從以上規定可了解警察為執行法令所賦予之勤務「

有」盤查權，惟從其規定卻無法明白盤查權之實質內容，

包括如何開始，如何進行，及其執行時間、場所的界限，

單純就警察具有盤查權為規定，故該法應屬組織法性質，

不能用來作為警察為達行政目的所行使手段之依據。關於

警察行使盤查權時仍應依法行政，遵守法律保留及法律優

位原則，故以本法做為警察盤查權手段之行使，包括攔阻

、詢問、令當事人交付應攜帶之證明文件以便查驗等行為

，違反他人意志而令其暫時停止行動，甚至剝奪他人自由

時則已「限制」人身自由（附件二，第九二頁），而違反

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的意旨。 
三、觀諸各國關於警察盤查權之立法： 

㈠日本：依日本警察職務執行法第二條（附件二，第九二



頁），警察因異常舉動、周圍情況，而作合理判斷，有

相當理由足認為有犯罪嫌疑，或即將犯罪者，得對嫌疑

人或知情人予以留置、詢問。為前項訊問時，苟認當場

為之，對被留置人不利，或將妨害交通時，得要求其同

至附近警察署、派出所或駐在所，接受訊問。對前二項

之人，非依刑事訴訟法等有關法律之規定，不得加以身

體自由之拘束，或強制其同至警察署、派出所或駐在所

，或強求其答辯。警察對依刑事訴訟法等有關法律逮捕

之人，得搜索其身體，以查其是否攜帶兇器。 
㈡韓國：依韓國警察官職務執行法第三條（質問）（附件

二，第九三頁），㈠警察官對於已犯罪者或有犯罪嫌疑

者得質問之。㈡進行前項質問時，若認為該場所不利於

當事人或有妨礙交通之虞時，得要求當事人一同前往附

近之警察機關，進行質問。㈢遇有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情

形，若當事人不同意同去警察機關接受質問，依刑事訴

訟法之規定，不得拘束其身體自由，亦不得強求同行與

答辯。㈣遇有第一項情形，警察官於質問時得同時搜查

有無攜帶兇器。 
㈢美國：統一逮捕法（1942）規定：（附件二，第九三頁

至九四頁） 
訊問及拘留嫌犯 
1.警察若有合理的理由，懷疑一在戶外之嫌疑犯已經、

正在或即將犯罪時，可加以攔阻，並可詢問他的姓名

、地址、在外逗留的原因及去處。 
2.任何可疑人無證明自己的身分，或解釋自己行為令警

察滿意時，警察可加以拘留，並進一步偵訊。 
3.本節所述之拘留期限不得逾二小時，拘留不是逮捕；

也不可留下任何官方紀錄。拘留後，嫌犯不是釋放，

就是被逮捕及起訴。 
搜查武器 
  當一個警察有合理的理由認為前述所盤問或拘留之



人攜有武器，使該警察陷於危險時，可搜查該危險武器

。如果搜到了武器，可將之保留到偵訊完畢。訊問結束

後，若非逮捕，即應退還武器；若逮捕，其罪名可定為

非法攜帶武器。 
㈣中華民國：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巡邏

：劃分巡邏（線），由服勤人員循指定區（線）巡視，

以查察奸宄，防止危害為主；並執行檢查、取締、盤詰

及其他一般警察勤務。」第三款：「臨檢：於公共場所

或指定處所、路段，由服勤人員擔任臨場檢查或路檢，

執行取締、盤查及有關法令賦予之勤務。」刑事訴訟法

第八十八條之一（逕行拘提）第一項第三款：「有事實

足認為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查而逃逸者。」 
四、依各國立法可知，各國關於盤查權皆明確規定實行之具體

狀況、時間限制及場所限制，獨我國警察勤務條例關於盤

查權之行使卻付之闕如，僅簡略規定警察於服勤執行路檢

時「有」盤查權。按立法者於立法定制時，雖得以抽象概

念表示構成要件，惟不論其為不確定概念或概括條款，均

須無違法律明確性之要求（司法院釋字第四三二號解釋文

），而所謂法律明確性參酌前述大法官解釋，包括法律規

定之意義須非難以理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見，並且可

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者等三要件，然而警察勤務條例第

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就盤查權未加以敘述於何種情況下

得行使何種行政作用，其實質內容無法由法律構成要件得

知，受規範者自無法預見盤查權行使的各種行政作用，證

諸大法官解釋，可知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三

款已違反法律明確性原則而為違憲。 
五、按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

除現行犯之逮捕由法律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

定程序，不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不得審問

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

之。」係指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須以法律定之，其



執行亦應分由司法、警察機關或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此

司法院釋字第四七一號解釋理由書載有明文，而立法機關

於制定法律時，其內容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要件，

即須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利益所必要。對於人身自由若有限制，其限制

程度與所欲達到目的之間，並須具備合理適當之關係，俾

貫徹現代法治國家保障人身自由之基本原則。 
六、惟警察勤務條例中盤查權之行使包括攔阻、詢問、令當事

人交付應攜帶之證明文件以便查驗，及必要時警察甚至得

以直接強制、及時強制等各種達到行政任務而限制人身自

由之行政作用，如前所述，其既違反法律明確性原則，未

規定行使程序則已違反司法院釋字第四七一號解釋所揭

櫫憲法第八條人身自由須依法定程序方可加以限制之精

神。再者，行使盤查權主要目的在防止危害，其不論危害

情況使警察皆得以各種限制人身之行政作用達成行政目

的，未衡量行政目的與手段所造成之侵害，顯已違反憲法

第二十三條之意旨。 
七、又觀之刑事訴訟法關於限制人身自由之搜索採令狀主義，

其目的在於刑事訴追，對於產生具體危險之刑事案件尚須

向法院聲請，而盤查目的僅係防止危害，豈可不分情形、

不論各種手段而違反法律保留原則？實警察勤務條例第

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之規定已產生濫用行政權之疑慮。 
八、綜上所述，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關於盤

查權之規定，實牴觸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及第二十三

條比例原則，爰依法聲請違憲審查並宣告警察勤務條例第

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無效。 
肆、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數 

附件一：臺灣士林地方法院八十七年度易更字第五號判決及臺

灣高等法院八十八年度上易字第八八一號刑事判決影

本。 
附件二：H.Scholler 李震山合著，警察法案例評釋，民國七十



七年七月初版，登文書局發行，第九十頁至第一一一

頁影本。 
   此 致 
司 法 院 

具 狀 人：李０富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年 八 月 廿 五 日 
 
（附件一－㈡）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八十八年度上易字第八八一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李０富 （住略） 
  輔 佐 人 李榮龍 （住略）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永炫 
上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不服臺灣士林地方法院八十七年

度易更字第五號，中華民國八十七年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八十七年度偵字第一二六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李０富因長期患有精神分裂症，為精神耗弱之人，於民國八十

七年一月十五日晚間九時五分，行經台北市士林區重陽橋上時

，因台北市政府警察局保安大隊第一中隊警員鄭０達、宋０圜

在該處執行道路臨檢勤務，見李０富夜晚獨自一人行走，即要

求李某出示身分證件檢查，李０富答以未帶證件，拒絕出示任

何證件，經鄭、宋二人自其衣褲外盤檢是否攜帶證件或其他物

品時，李０富竟以「幹你娘」（閩南語）辱罵依法執行臨檢職

務之警員鄭０達、宋０圜，使鄭、宋二人難堪。 
二、案經台北市政府警察局士林分局移請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偵查起訴。 
  理 由 



一、訊據被告李０富坦承於右揭時地以「幹你娘」等語辱罵盤查之

警員鄭０達、宋０圜，惟辯稱：當時是警員對伊搜身，伊才罵

警員云云。惟查：本件被告如何於上述時地，因警員路檢盤查

其身分時，拒絕出示身分證件，經警員自衣褲外緣盤檢是否攜

帶身分證件或其他物品時，以「幹你娘」之穢語辱罵警員等情

，已據當日執行路檢勤務之警員鄭０達、宋０圜於偵查及原審

審理時供證甚詳，並有警員所寫之報告一份及錄音帶一捲可資

佐證，雖被告指陳警員當時未持搜索票執行搜索，惟鄭、宋二

警員當日係依警察勤務條例第十一條第三款所定臨檢規定，執

行道路臨檢勤務，並對臨檢對象自衣物外緣檢查是否確實未攜

帶證件或有無其他危險物品，尚未逾越法定臨檢勤務之必要範

圍，亦與刑事訴訟法所定就特定處所、身體或物件所為搜查、

尋索強制處分之「搜索」不同，應屬警員依法執行職務無誤，

自難以未持有搜索票遽認警員執行之臨檢係違法搜索行為。被

告所辯實有誤會，本件事證已明，被告犯行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李０富所為，係犯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項之於公務員

依法執行職務時當場侮辱罪。被告李０富長期患有精神分裂症

，因長期精神分裂症發作，造成人格變化與情緒調節控制能力

不足，已有卷附台北市立療養院診斷證明書及病歷資料各一份

可稽，惟被告行為當時神智尚稱清楚，並非全無知覺及判斷能

力，亦經警員鄭０達、宋０圜供明無誤，另參酌被告於歷次警

訊、偵查及審理時，均能針對案發經過明確陳述，足認被告於

本案行為時之精神狀態，雖因患有精神分裂症而較常人減退及

容易情緒失控，但尚未達於全然喪失之程度，與精神耗弱情形

相符，應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減輕其刑。原審以被告罪

證明確，適用刑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二項、第

四十一條、第七十四條第一款，罰金罰鍰提高標準條例第一條

前段、第二條，並審酌被告因患有精神分裂症致其對外界事物

判斷較常人減弱、失控，致一時失慮辱罵警員，受警員盤檢時

並無其他違法舉動，及其品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態度

等一切情狀，量處拘役貳拾日，如易科罰金以參佰元折算壹日



，又以被告前無任何犯罪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刑案紀

錄簡覆表一份在卷可憑，其因遭警員臨檢一時情緒失控出言辱

罵，雖屬不當，惟被告確實患有精神分裂症，犯後至台北市立

療養院住院治療已大有改善，且警員鄭０達、宋０圜亦具狀表

明不予告訴追究，堪信被告歷此教訓，已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

，因認對被告所處之刑，以暫不執行為適當，爰併宣告緩刑二

年，以啟自新。其認事用法，核無違誤，量刑亦甚妥適，並宣

告緩刑，以示矜恤。上訴意旨，仍執陳詞，任意指摘原判決不

當，為無理由，應予駁回。 
據上論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六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年 四 月 一 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略） 
 


